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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 务 委 员 会

公 告
（第 67 号）

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

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通过的《广州市反餐饮浪费条例》，

业经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

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27 日批准，现予公布，自 2020 年 12

月 15 日起施行。

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2020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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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

《广州市反餐饮浪费条例》的决定

（2020年 11月 27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）

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

会议审查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《广

州市反餐饮浪费条例》，该条例与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，决定予以批准，由广州市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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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反餐饮浪费条例

（2020年10月28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 2020年11月27日广东省第十三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）

第一条 为了形成珍惜食物、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和节

约习惯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预防和制止餐

饮浪费行为以及相关宣传教育、监督管理等活动。

第三条 反餐饮浪费坚持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方针，

遵循政府引导、部门监管、属地管理、行业自律、单位主责、

人人有责、社会监督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市、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反餐饮

浪费工作的统筹协调，保障工作经费，建立健全反餐饮浪费

综合治理体系和工作机制，推进反餐饮浪费工作。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做好本辖区内反餐饮

浪费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商务部门负责制定政策措施，引导发展节约型

餐饮企业，在餐饮业推广普及相关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，促

进餐饮行业商会、协会制定和落实反餐饮浪费行业标准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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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公约，开展餐饮业反餐饮浪费的协调指导，组织实施本条

例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经营者反餐饮浪费的

监督管理工作，建立日常检查机制，督促餐饮服务经营者落

实相关责任和义务，并对餐饮服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的

行为进行查处。

文化广电旅游部门负责星级酒店反餐饮浪费的监督管

理工作，指导有关行业协会制定反餐饮浪费行业自律公约。

教育部门负责学校反餐饮浪费的监督管理工作，指导学

校将反餐饮浪费工作纳入学校管理内容并建立健全反餐饮

浪费制度，督促学校加强食堂管理。

互联网信息主管部门负责网络平台中直播餐饮浪费行

为的监督管理工作，督促网络平台强化对餐饮直播内容的监

测和审核。

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加强合理膳食的宣传教育，向社会公

众普及健康膳食知识，指导餐饮服务经营者、食堂等提供符

合膳食平衡和健康要求的食品，促进健康合理的饮食消费。

发展和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农业农村、城市管理和综

合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反餐饮浪费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反

餐饮浪费的宣传、教育和引导工作，加强节约粮食、文明用

餐、杜绝浪费等公益宣传，组织设计相关宣传标识标牌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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厉行节约、反对餐饮浪费纳入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

的考评内容。

第七条 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应当开展有针

对性的反餐饮浪费宣传教育活动。

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应当将反餐饮浪费纳入社区居

民公约、村规民约，协助做好反餐饮浪费工作。

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应当将反餐饮浪费纳入管理规约、社

团守则等，引导成员自觉反餐饮浪费。

第八条 餐饮行业商会、协会应当制定厉行节约、反对

浪费的行业自律公约，促进餐饮业标准的推广实施，开展本

行业反餐饮浪费的培训和指导，推广餐桌文明礼仪知识，将

反餐饮浪费纳入行业先进评选指标体系，引导餐饮企业发展

节约型餐饮。

消费者委员会应当倡导勤俭节约的餐饮经营服务和消

费方式，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、创新经营方式，

引导消费者适量点餐、文明节约用餐、防止餐饮浪费。

第九条 每年八月第一周为本市反餐饮浪费宣传周。

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应当会同商务、市场监督

管理、文化广电旅游、教育、互联网信息、卫生健康、发展

和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农业农村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

部门组织开展反餐饮浪费主题宣传活动，并将反餐饮浪费纳

入世界粮食日、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等活动的内容，在全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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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营造浪费可耻、节约为荣的氛围。

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反餐饮浪费的宣传和舆论监督，宣传

反餐饮浪费的经验和先进典型，曝光餐饮浪费行为。

各级各类学校、幼儿园应当将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纳入

学生、幼儿思想品德教育内容，加强宣传教育，组织开展相

关教育实践活动，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

惯。

鼓励和支持志愿组织、志愿者开展倡导节约粮食、反对

餐饮浪费的志愿服务活动。

第十条 国家机关、群团组织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应

当严格执行相关公务活动的用餐管理规定，遵守公务接待、

会议、培训、出差用餐标准和要求，杜绝公务活动用餐浪费，

引领社会文明节约用餐风尚。

公职人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先进模范人物、社会

公众人物应当带头倡导健康文明节俭的理念和餐饮消费方

式，在反餐饮浪费中发挥表率作用。

第十一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反餐饮浪费

制度，执行国家、地方和行业有关标准，自觉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根据消费者需求可以提供小份、小量组合等不同

规格、不同份量符合节约要求的餐品；

（二）在餐饮服务场所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节约食

物、文明用餐、杜绝浪费等标识标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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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服务人员进行点菜培训，在菜单上标注或者由

服务人员提示餐品份量、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；

（四）在订餐、点餐、加餐等环节提醒消费者适度点餐，

发现消费者明显过量点餐的，主动进行提醒劝告；

（五）不得误导、诱导消费者过量点餐；

（六）在消费者用餐后提示消费者打包剩余饭菜，配备

卫生环保的餐盒、餐袋等用具，提供打包服务；

（七）明示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，不得设置最低消费额。

餐饮服务经营者在互联网餐饮平台提供餐饮服务，应当

在平台餐饮食品页面标注餐品名称、份量、口味、建议用餐

人数等信息。

第十二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在提供宴席或者团餐服务

中，应当指导消费者合理点餐，根据用餐人数和预定需求提

出点餐建议，主动告知消费者菜品份量，合理确定原材料采

购量。

餐饮服务经营者在提供自助餐服务中，应当主动告知消

费规则，提醒消费者按需、少量多次取餐，对有特殊食用要

求的餐品进行说明。

第十三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可以在保证食品安全和质

量的前提下将临近保质期的食品通过打折、特价、买赠等方

式销售，或者捐赠给社会福利机构、慈善机构等公益性组织。

餐饮服务经营者销售或者捐赠临近保质期食品，应当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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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标示并明确告知，不得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作为食品原料

出售或者用于食品生产加工，也不得以改换包装等方式重新

出售。

第十四条 倡导餐饮服务经营者配备点餐师，推行分餐

制、公筷制，通过积分、打折、优惠等方式引导消费者文明

节约用餐。

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餐饮企业发展中央厨房、集体用餐

配送等经营模式，减少原材料浪费。鼓励单位和个人探索研

发减少餐饮浪费的新途径、新方法、新业态，提高粮食和其

他食材资源利用率。

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、群团组织、事业单位、企业和其

他社会组织等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反餐饮浪费规章制

度，加强宣传教育，强化单位食堂反餐饮浪费管理。

第十六条 单位食堂应当加强食品采购、储存、加工等

环节的管理，建立用餐人员登记和用餐动态管理制度，科学

评估用餐人员的用餐需求，按用餐人数采购、做餐、配餐，

提升烹调、保鲜等技术，科学营养配餐，提高饭菜质量，提

供不同份量的餐品。

具备条件的单位食堂，应当实行自助点餐、计量收费。

采用校内配餐供餐的学校以及向学生集中配餐供餐的

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提供小份和整份两种规格的套餐选择，

小份套餐价格在整份套餐的基础上进行成本核减后确定，两



- 9 -

种规格套餐的主食均应保证供应。

第十七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、单位食堂等应当按《广州

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处置餐厨垃圾。

对餐饮服务经营者、单位食堂等产生的餐厨垃圾，应当

按照谁产生谁付费、多产生多付费的原则，逐步实施计量收

费、分类计价等收费管理制度。

第十八条 家庭应当按照实际需求采购食材食品，采用

适当方式加工、储藏，减少食材食品浪费。

家庭应当对未成年子女加强反餐饮浪费教育，培养未成

年子女形成勤俭节约、健康饮食的生活习惯。

倡导婚丧喜庆宴席、聚餐活动从简节约，自觉抵制讲排

场、比阔气、搞攀比等陋习。

第十九条 个人用餐应当按需合理点餐、适量取餐、文

明节约用餐，践行“光盘行动”。

第二十条 网络直播平台应当制定平台服务规则，采取

必要措施加强直播内容审核，及时制止网络直播者涉及餐饮

浪费的直播行为。

网络直播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定，弘扬健康文明餐饮

文化，不得采用假吃、催吐、猎奇等方式散播量大多吃、暴

饮暴食的内容。

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餐饮浪费行为进

行劝告，并可以向12345政府服务热线或者有关部门投诉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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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。

第二十二条 商务、市场监督管理、文化广电旅游、教

育、互联网信息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部门应当建立健全

反餐饮浪费监管协作和联动机制，加强反餐饮浪费的日常监

督检查，对发现的餐饮浪费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并向社会公

开反餐饮浪费检查情况。

第二十三条 市、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通过

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、执法检查、专题调研、代表

视察等方式加强对反餐饮浪费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、群团组织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

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公务活动用餐管理规定，在公务接待、

会议、培训、出差活动中造成餐饮浪费的，依法追究单位及

相关责任人员责任。

公职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在操办婚丧喜庆宴席、组织

聚餐活动中造成餐饮浪费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二十五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

一款第二项、第六项规定，未张贴、摆放反餐饮浪费标识标

牌或者拒绝提供打包服务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

罚款。

第二十六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

一款第五项规定，误导、诱导消费者过量点餐的，由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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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以一

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七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

一款第七项规定，设置最低消费额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以一千元以上一

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八条 单位食堂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造成餐饮浪费

的，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单位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

不改正的，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，网络直播平台

未及时制止网络直播者涉及餐饮浪费直播行为的，或者网络

直播者散播餐饮浪费内容的，由互联网信息主管部门依法处

理。

第三十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

依法履行职责的，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

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20年12月15日起施行。


